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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科技学院

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运行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》

和《山东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评价》等文件精神与要求，结合我

校“四位一体双院制”人才培养模式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，

特制定本规定以规范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运行，保障教学质量，促

进学生体质健康与全面发展。

第二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是推进我校体育育人、学生体质

健康提升、素质教育发展、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评估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学校将其纳入发展计划，成立体育教学部，按标准配备专

职专业师资，并在经费、机制、场地等方面进行常态化的投入。

第三条 始终坚持以“以学生的充分全面发展为中心”和贯

彻“安全健康第一”的原则开展我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。

第二章 实施细则

第四条 课程设置

1.丰富我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组成部分，涵盖体育必修课

程、游泳必修课程、营地教育必修课程以及体育选修课程。

2.将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纳入学校学生人才培养方案之中，设

置必修学分和学时。为一、二年级本科、专科、专升本学生分别

累计开展不少于 144 学时、112 学时、48 学时的必修课时（含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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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课程、游泳课程和营地教育课程），每周安排体育课不少于 2

学时，每学时不少于 45 分钟。

3.实施游泳项目 100%普及举措，将游泳纳入课程体系，为全

校学生设置 16 必修学时和 0.5 必修学分，每周不少于 2 学时。

4.开展营地教育特色必修课程，将营地教育纳入课程体系，

为一年级的本科、专升本层次的淬炼商学院学生和专科学生设置

至少 16 必修学时的淬炼领导力课程，为一年级的本科、专升本

层次的除淬炼商学院之外的其他学院学生设置 16 必修学时的素

质拓展训练课程。

5.全校学生均须完成体育课程、游泳课程、营地教育课程的

全部学习，方可结业。

6.在必修课基础上，设置体育选修课，每年面向全校三年级

以上学生开设 16 学时的选修课。

7.将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纳为学校体育教学工作

任务之一，在校生每年均须完成《标准》测试。将《标准》测试

中若干项目纳入公共体育课程教学，将测试不达标的一、二年级

本科生重新编班开展体测专项课程。

第五条 课程内容

1.打破行政班，按兴趣和性别分班授课，每个授课班级学生

人数不超过 40 人，如超过则按学校要求核算工作量。

2.搭建“X+1”体育课程选课体系，“X”为学生开设篮球、

足球、排球、橄榄球、沙排、定向越野、武术、散打、网球、羽

毛球、乒乓球、体育舞蹈、瑜伽、花样跳绳、艺术体操等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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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门的体育课程项目。“1”为在自选项目的基础上，全校学生

还须参与游泳项目学习。同时，并根据当前热门体育项目与学生

需求，及时增设新兴体育课项目。

3.搭建“2+2+X”营地教育课程体系，在开展素质拓展训练

和淬炼领导力训练 2 门课程基础上，为全校特色团队师生开展泰

山野战训练营课程，按要求计入工作量。同时将崖降、浆板、溯

溪、攀岩、徒步、魔训、野外求生、急救等数十项内容贯穿课程

体系，并结合营地教育前沿发展，及时增设新项目内容。

4.将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游泳、铁人三项、健美操、沙排等

项目作为体育选修课的课程内容。体育选修课教师由竞技体育中

心高水平教练员担任。

5.逐步将心肺复苏、AED 使用等急救内容贯穿到公共体育课

程教学内容之中。

6.针对保健生的体育习得，逐步为保健生开设专班，开展八

段锦、养生功法、运动处方、体质测试、急救等适宜的课程内容。

7.将营地教育课程和游泳课程打造为全体学生全员参与的

“一校多品”的特色体育项目。

第六条 课程评价

1.构建以“参与+技能+竞赛+过程+体能”的体育课程教学

综合性评价形式，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。其中，过程性评价

（20%）、专项技术（40%）、竞赛（10%）、素质成绩（30%）、附加

分（10%）。

2.将反应学生心肺功能、身体素质和《标准》测试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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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m 跑、800m 跑、引体向上、仰卧起坐、课外校园跑（泰科

岳动·40km 计划）作为学生体育课程的锻炼内容和考试内容，

其权重累计不少于 30%。

3.将心肺复苏、运动损伤等急救技能贯穿到体育课程、游泳

课程、营地教育课程的考核评价体系中。

第七条 课程考核

1.体育课程、游泳课程、营地教育课程均按教学大纲要求执

行考核与认定。

2.退伍军人免修。学生为退伍军人，由本人持退伍证办理免

修，其体育课程成绩为 85 分。

3.保健生免修。如患有不能参加剧烈运动的器质性疾病和身

体缺陷。持相关证明可办理体育保健生，其体育课程、游泳课程

和营地教育课程分数为 60 分。

4.校运动队学生免修。为我校运动队正式队员，且严格进行

日常训练与参赛，学期结束由所在运动队主教练进行综合考核评

分，原则上不低于 90 分。

5.取消考试资格。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严格执行学校教学管理

要求，缺课（含请假、旷课）三分之一及以上或违反课堂管理者，

取消公共体育课程教学考试资格。

6.补考。对于体育课程和游泳课程，为具备考试资格但不及

格的学生，在该学期末安排 1 次随堂补考/补测；对于营地教育

课程，为因事、因假未能完成全部课程的学生，在该学期末安排

1 次集中补训。以上成绩作为该生最终成绩，如依旧不合格则重



- 6 -

修。

7.重修。对取消考试资格、未选课、补考仍不及格、课堂违

纪违规的学生进行重修。

8.结换毕。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报

名并参加考试。

9.体质测试。在校学生（含退伍军人、运动队学生）每学年

第一学期必须参加《标准》测试，未达标者可进行 1 次补测。

10.成绩更正。如因教师原因，出现漏登、错登学生成绩，

经核实由教师提交成绩更正申请，其更正次数严格按照学校教学

纪律执行考核。

第三章 激励与奖惩

第八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开展与运行是部门全体授课教

师的本职工作与职责，须严格执行学校与部门的工作纪律有序开

展安全保障、大纲制定、教案撰写、备课授课、体质测试、成绩

登录、监考、教科研项目、课程建设与改革、教学比赛等各项教

育教学任务。

第九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运行秩序、安全、成效纳入体

育教学部、体质测试中心、营地教育中心、游泳教学团队（教研

室）负责人和全体授课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。

第十条 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质量、学生反馈、工作纪律与

教学效果均是全体授课教师参评学校优秀教师、职称评审、评优

评奖、转正续聘最重要的激励指标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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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老师须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竞赛，鼓

励老师参加全校、全省和全国的各类教学技能竞赛以及高质量的

教科研项目，其成绩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在公共体育课程教学和教改中表现优异、成

效突出的教师具有优先参加外出培训、学习、技能提升等资格。

对于在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中出现违规违纪、反复出错、教学事故、

学生投诉、不尊重学生、违反教学规律的教师，视情节严肃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对于违反课堂纪律、恶意损坏器材、不尊重教师、

伪造成绩、作弊、舞弊等行为的学生，视情节给予处分，直至上

报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。

第四章 协同运行

第十三条 体育教学部须按时完成教务处发布的关于课程教

学任务落实、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具体任务。

第十四条 教务处牵头完成和完善教务系统中关于每学期公

共体育课程教学选课、重修、排课等具体细节，做到简单高效，

并及时发布选课、重修、毕业预警、结换毕等通知。

第十五条 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各委员单位须协同促进公共

体育课程教学的发展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体育教学部和教务处，未尽事宜

可另行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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